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
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放管服”改革、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根据《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管委关于在市场领域全面推行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青西新官发【2019】58号）和青岛西海岸新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工作会议要求，我局结合山东省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工作实际，制定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抽查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按下列要求及时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
抽查实施时间：

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抽查对象

房地产业、建筑业、勘察设计企业、物业企业、民用建筑节能单位、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

三、抽查比例及抽查频次

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民用建筑节能单位、施工单位、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检查比例年度不少于市场主体总量的5%，每年度1次。

针对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检查比例年度不少于 5%；每年2-3次。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事项的检查根据办理许可的实际情况，每个月随机抽查不少于5%的项目，每月不少于1次。

房地产估价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检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各单位落实推行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工作，结合工作实际，适时开展联合抽查检查。

四、规范检查工作流程
（一）抽查企业和检查人员名单产生。随机从“两库”名录中抽取，抽取过程应当书面记录打印存档备查，并采取拍照方式保存留证。

（二）检查过程。在检查名单确定后，检查组应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检查工作，对被抽取对象实施检查时，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同时将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制作《现场检查记录》。

（三）结果处理。应当自抽查检查工作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要将抽查结果在东省双随机抽查监管系统上公示。

五、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各科室和局属各单位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做好后续监管，加强跟踪检查，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认真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并将处罚结果记录于相应市场主体名下，形成对违法失信行为的长效制约；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六、工作要求

（一）全面完成“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任务。

（二）严格落实“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原则，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的运用。

（三）严格按照《山东省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19版）》的通知文件要求进行检查落实。
 
附件：1．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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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度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抽查时间

	1
	对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建筑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是否有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6月-10月

	2


	对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建造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是否有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4月到5月；10月到11月

	3
	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是否有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7月-11月

	4
	对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监理工程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4月到5月；10月到11月

	5
	对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

的检查
	注册造价工程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到6月；11月到12月

	6
	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7月-11月

	7
	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物业服务企业、开

发建设单位
	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开展物业管理活动；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协助业主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由业主缴纳）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6-11月

	8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检查
	民用建筑节能单位、施工单位
	检查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及参建单位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建筑节能、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的各项规定，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
	当年竣工、在建项目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8月-11月

	9
	对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与资质的监督检查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检查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合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5%，每年抽查 1 次
	8月

	10
	对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检查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
	检查勘察设计成果质量的法律、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

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5%，每年抽查 1 次
	9月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资格合规情况；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的审查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

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15%，每年抽查 1 次
	

	11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抗震设防监督检查
	超限审查委员会，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等
	检查有关单位执行抗震设防管理规定情况，重点检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

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5%，每年抽查 1 次
	11月

	12
	对建筑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
	在建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
	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施工企业：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出借资质、超越资质承接业务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每个月随机抽查1次抽查比例不少于5%的项目
	5月-12月

	13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颁发施工许可

证后的监督检查
	在建工程的施工企

业、监理企业
	施工企业：检查项目负责人是否与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一致，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监理企业：检查项目总监是否与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一致，项目总监在岗履职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每个月随机抽查1次抽查比例不少于5%的项目
	1月至12月

	14
	对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清欠各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
	在建建筑工程的建

设单位、施工企业
	落实实名制管理及“一书两金一户一卡”等制度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每个月随机抽查1次抽查比例不少于5%的项目
	1月至12月

	15
	对建筑业企业监督检查
	注册的建筑业、工

程监理和工程造价

企业、招标代理机构
	建筑业、工程监理和工程造价企业自查、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等满足资质标准情况。以及招标代理机构工程建设类职称专职人员、代表性业绩以及组织评标等行为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实地核查、书面

检查和网络监测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2月到3月；10月到11月

	16
	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实施的监督检查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是否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定额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4月到5月；10月到11月

	17
	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情况监督检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专职专业人员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情况；企业及企业中专职专业人员执业行为；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等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到6月；11月到12月

	18
	对工程造价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

方主体
	各类工程造价计价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省关于工程造价计价规范、规则的相关规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到6月；11月到12月

	19
	招标控制价备案
	工程建设方主体
	对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是否按照规定设立、公布招标控制价；是否按照规定将招标控制价报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到6月；11月到12月

	20
	竣工结算文件备案
	工程建设方主体
	是否按照规定将竣工结算文件报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是否违反经备案的合同约定，进行工程结算文件的编制和审核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到6月；11月到12月

	21
	对建设工程质量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是否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定额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11月

	22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
	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开展商品房预售活动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开展竣工综合验收备案
	一般检查事项
	资料审查、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8月到11月

	23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估价机构、

房地产经纪机构
	检查房地产估价机构是否备案且满足备案条件；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备案；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资料审查、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5月-7月；9月-11月

	24
	对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检查
	房地产经纪机构
	房地产经纪业务承接、经营场所公示内容、经纪服务合同、房源信息发布、客户交易资金划转，是否符合《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合同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3月、6月、9月、12月


